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职责有哪些风险

虚拟货币的法律定性终于尘埃落定，十部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于9月2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
风险的通知》。央行表示，加密货币扰乱了金融系统，为洗钱、诈骗、传销、赌博
等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全面禁止一切虚拟货币交易，无视禁令者将受到调查，并
将承担刑事责任。比特币价格在1小时内暴跌3000多美元，跌幅达6%。

虚拟货币和相关从业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从业者及投资人相信也已获知，此次
两高一部共同制定该通知，具有司法文件的属性，执法力度可谓空前，公安部接下
来也应该会部署专项行动。在此可以对文件内容敲敲重点：

一、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
等同的法律地位。
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
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
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二、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
法金融活动。
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
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
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
金融活动，
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三、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
动。
对于相关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仍为其提供
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法追究有
关责任。

四、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
资虚拟货币
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
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
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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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国一直禁止在国内进行有关虚拟货币的交易活动，但有不少国内居民一直
利用境外的交易所进行交易，受骗上当后难以挽回损失。一些不法分子还以ICO、I
FO、IEO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以IMO方式进行虚拟
货币炒作，宣称“币值只涨不跌” “投资周期短、收益高、风险低”，以 “静态
收益”（炒币升值获利）和“动态收益”（发展下线获利）为诱饵，吸引公众投入
资金，并利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不断扩充资金池，具有非法集资、传销、诈骗
等违法犯罪特征。

笔者曾经办理过一起跨境利用虚拟货币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在境外搭建服务器
，从境内招募人员到马来西亚，针对境内投资人，先引诱人员加入炒股的网络课堂
，骗取信任后，推出“数字货币”打新，拉人台、割韭菜，关闭平台后跑路，致使
投资人损失上千万。受害者不光是境内缺乏安全意识的投资人，还有一些盲目听信
“老板”的从业人员。老板往往躲在幕后，暴露在前台的多是马仔，最终抓获的也
多是这些充当马仔的替罪羔羊。

这些躲在国外，暗戳戳地向国内居民伸出黑手的人员，只能横行一时，不能逍遥一
世，只要有行为必然会留下痕迹，境外也不是法外之地。刑法规定，犯罪的行为或
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犯罪。根据刑法属人管辖原则，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
，也适用国内法。

还有一些此前游走在灰色地带，自以为提供正当服务的公司和人员，如明知他人从
事虚拟货币非法活动仍然提供帮助的人员，例如，广告策划、营销宣传、支付结算
、网络技术等服务从业主体，也可以构成刑法中的共同犯罪。

两高一部颁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
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1
．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通讯工具的；5．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的；8．
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套现、取现的。

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提供下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一)
网络接入、域名注册解析等信息网络接入、计算、存储、传输服务；(二) 信息发布
、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支付、网络预约、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网络直播、
网站建设、安全防护、广告推广、应用商店等信息网络应用服务；……

类似规定，不一而足。同时还要提醒一些境外公司，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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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视为非法的金融活动。笔者也曾办理过境外公司涉
嫌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非法经营案件。究其原因，系对中国刑事法规未能准确把握
，认为只要不开展“实质性业务”，不违反中国法即可做到合规，实则有误。只要
是针对中国公民提供服务，无论是否盈利、是否处理客户申请、是否收取客户资金
，均可判断为有针对中国公司的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发生。并且，针对金融领域犯
罪，出于保护法益和风险防控的需要，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于犯罪“明知”的认定，
采取相对严格责任，对金融秩序保护予以倾斜。

境外虚拟货币从业者应高度关注，避免触雷。

作者简介：康烨律师

盈科上海刑事部是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核心部门之一。部门业务领域遍及
全国，主要针对经济犯罪（金融犯罪、走私犯罪、涉税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
职务犯罪、涉外犯罪、公司反舞弊调查与诉讼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部门在康烨主任、辛本华副主任、洪凌副主任、张捷副主任的带领下，秉承专业化
、精细化辩护理念，不断发展壮大。部门现有成员40余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
人，博士2人，硕士14人，司法工作、高校背景等5人，建成了一批知识层次高、法
学理论功底扎实、刑辩经验丰富、资历深厚的精英律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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